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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
业银行7日分别发布公告，明
确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调
整有关事项，对调整范围、调
整后的利率水平、调整方式等
进行解答，及时回应客户关
切。

根据四大行公告内容，此
次调整范围是：2023年8月31
日前已发放的和已签订合同
但未发放的首套住房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如果贷款发
放或签订合同时不符合首套
住房标准，但当前已符合所在
城市首套住房贷款政策的，也
符合本次调整范围。

此次四大行明确了调整
规则，调整后的利率水平，与
贷款发放时间、所在城市首套
房贷利率政策下限情况相关。

根据公告，2019年10月8
日（不含当日）前发放、已转换
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定
价的浮动利率贷款，以及2019
年10月8日（含当日）至2022
年5月14日（含当日）发放的
贷款，利率最低可调整至相应
期限LPR不加点。贷款发放
时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
策下限高于全国政策下限的，
按发放时当地首套房贷利率
政策下限执行。

2022 年 5 月 15 日（含当
日）至2023年8月31日（含当
日）已发放的或已签订合同但
未发放的，利率最低可调整至
相应期限LPR减 20个基点；
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房
贷利率政策下限高于全国政
策下限的，按发放时当地首套
房贷利率政策下限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哪种
情况，如贷款利率低于全国下
限，银行将不作调整。对于当
初选择基准利率定价的贷款，
以及固定利率贷款，各家银行
表示，可申请转换为采用LPR
定价的浮动利率贷款，再按浮
动利率调整执行。

此次四大行主要采用变
更合同约定利率水平的方式，
大部分银行将于2023年9月
25日起主动进行批量下调，无
需客户申请。但如果客户需
新发放贷款置换，或者“二套
转首套”等特殊情况的，需要
向贷款经办行提出书面申请。

四大行均表示，办理存量
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
过程中，银行不收取任何费
用。如有疑问，可详询贷款经
办机构或拨打客服热线。

一、利率调整规则将存量房贷发放时间
分为哪三个时间段？

根据公告，本次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调
整规则如下：

1.对于2019年10月7日（含）前发放的、已按人民银行
2019年第30号公告要求转换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定
价的存量首套个人住房贷款。

农行：利率水平调整至原贷款合同期限对应的LPR（即加
点幅度为0）；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高于
原贷款合同期限对应LPR的，按发放时当地首套房贷利率政策
下限执行。LPR转换后的利率水平不高于原贷款合同期限对
应的LPR或不高于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
限的，不作调整。

工行：最低可调整至相应期限LPR不加点，原贷款发放时
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转换后为LPR加点的，按发放
时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执行。

中行：如当地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高于LPR，则将
贷款加点幅度调整为当地下限；否则，如贷款利率高于LPR则
将贷款加点幅度调整为0（即LPR+0BP），如贷款利率低于LPR
则不调整。

建行：调整后的利率按相应期限（原贷款合同期限）LPR利
率执行。

2.对于2019年10月8日（含）至2022年5月14日（含）
发放的存量首套个人住房贷款。

农行：利率水平调整至全国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即原
贷款合同期限对应的LPR（即加点幅度为0）；贷款发放时所在
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高于原贷款合同期限对应LPR的，
按发放时当地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执行。利率水平不高于
原贷款合同期限对应LPR或不高于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
房贷利率政策下限的，不作调整。

工行：最低可调整至全国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即相应期
限LPR不加点，原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
高于LPR的，按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执行。

中行：如当地下限高于全国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简
称“全国下限”），则将贷款加点幅度调整为当地下限；否则，如贷
款利率高于全国下限，则将贷款加点幅度调整为全国下限（即
LPR+0BP），如贷款利率低于全国下限则不调整。

建行：调整后的利率按全国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即相
应期限（原贷款合同期限）LPR利率执行。若在上述时间段内，
贷款所在城市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高于上述调整后拟
执行水平，调整后的利率按相应政策下限执行。

3.对于2022年5月15日（含）至2023年8月31日（含）发
放的存量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含已签订合同但未发放的贷款）。

农行：利率水平调整至全国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即原贷
款合同期限对应的LPR减20个基点；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房
贷利率政策下限高于原贷款合同期限对应的LPR减20个基点的，
按发放时当地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执行。利率水平不高于原
贷款合同期限对应的LPR减20个基点或不高于贷款发放时所在
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的，不作调整。

工行：最低可调整至全国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即相应期
限LPR-20BP，原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
高于LPR-20BP的，按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
执行。

中行：如当地下限高于全国下限，则将贷款加点幅度调整为
当地下限；否则，如贷款利率高于全国下限，将贷款加点幅度调
整为全国下限（即LPR-20BP），如贷款利率低于全国下限则不
调整。

建行：调整后的利率按全国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即相应
期限（原贷款合同期限）LPR-20个基点执行。若在上述时间段
内，贷款所在城市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高于上述调整后
拟执行水平，调整后的利率按相应政策下限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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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套房和“二套转首套”存量贷
款利率调整申请有何区别？

工行：原贷款发放时执行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
政策且当前为LPR定价的浮动利率存量房贷，该行将
主动按上述调整规则统一批量调整贷款利率，如有特
殊需求的可联系原贷款服务行。原贷款发放时执行二
套房贷利率标准，当前按本公告所述已符合所在城市
首套房贷利率标准的存量房贷，即“二套转首套”的存
量房贷，或不良贷款归还积欠本息的存量房贷，需由客
户向该行主动申请利率调整，经工行审核符合条件后
按上述调整规则调整贷款利率。

农行：按照《通知》要求，可采取变更贷款利率和新
发放贷款置换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调整的结果一
致。从操作的便利性来看，后者所需的流程较多，所花
的时间较长，为方便客户，农行主要采取变更贷款利率
方式。农行将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起主动进行批量下
调，无需客户申请。如客户需新发放贷款置换的，请于
2023年9月25日起向贷款经办行提出书面申请。经查
询不在调整范围，但当前实际住房情况已经符合房屋
所在城市首套住房标准的客户，可于2023年9月25日
（含）至2023年10月22日（含），登录我行掌上银行，自
助发起首套住房利率标准认定申请，线上提交贷款经
办行认可的承诺书、家庭住房套数查询结果等相关证
明材料（具体材料清单将于近期发布，敬请关注）。客
户也可线下向贷款经办行提出申请办理并提交材料。
经认定符合《通知》条件的，将于2023年10月25日起进
行批量调整。2023年10月23日（含）后提出申请的，我
行将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认定，对符合《通知》条件的，
及时予以调整。

中行：对于符合条件的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客户无
需提交申请，该行将统一通过批量调整的方式进行调
整。对于符合条件的存量二套房及以上贷款，由客户
向该行主动申请利率调整，并提供佐证材料，经中行审
批通过后按照批量或单笔的方式进行调整。

建行：贷款发放或签订合同时不符合首套住房标
准，但当前实际住房情况符合所在城市首套住房标准
的，借款人申请时须提供首套住房有关证明材料。

三、当前执行固定利率或基准利率
定价的存量房贷如何调整？

总体来看，需要先转换为LPR定价的浮动贷款利
率，再进行调整。

工行：当前执行固定利率或基准利率定价的存量
房贷，需由客户向该行主动申请利率调整，先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30号相关要求转换为LPR定价
的浮动利率贷款，再按上述调整规则调整贷款利率。

农行：按照《通知》和人民银行2019年第30号公告
相关要求，符合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且未以LPR为
定价基准的固定利率贷款或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的
浮动利率贷款客户，需申请转换为以LPR为定价基准
后，再进行利率调整；未申请转换的，将无法办理。固
定利率贷款转换为以 LPR 为定价基准的浮动利率贷
款，重定价日为次年 1 月 1 日，重定价周期为 12 个月。
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的浮动利率贷款，转换为以
LPR为定价基准的浮动利率贷款，重定价日和重定价
周期与原合同保持一致。

贷款发放时符合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且需进行
定价基准转换的客户，可在2023年9月22日（不含）之
前向贷款经办行提出书面转换申请，纳入2023年9月
25 日批量调整范围；之后提出转换申请的，我行将于
2023年9月25日（不含）之后及时办理转换手续，并下
调定价水平。2023年9月25日起，农行将提供线上转
换申请服务。

对当前实际住房情况符合所在城市首套住房标准
且需进行定价基准转换的客户，需在提出首套认定申
请时一并申请定价基准转换，认定通过的，利率定价基
准转换与贷款利率水平调整同步进行。按照人民银行
2019年第30号公告相关要求，定价基准只能转换一次，
转换之后不能再次转换。

中行：固定利率贷款先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
第30号要求转换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定价的浮
动利率贷款，再进行存量房贷利率调整。

建行：固定利率或采用基准利率定价的贷款，借款
人可申请转为采用LPR定价的浮动利率贷款，并与我
行签订协议。 综合新华社、澎湃新闻


